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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语言大学是中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是在周恩来总理的亲

自关怀下建立的，创办于 1962 年，是中国唯一一所以对来华留学生

进行汉语、中华文化教育为主要任务的国际型大学；学校对中国学生

进行外语、中文、信息科学、经济、艺术等专业教育，同时承担着培

养汉语师资、出国留学预备人员出国前的外语培训工作等任务。半个

多世纪以来，北语人以传播汉语、弘扬中华文化为己任，耕耘不辍，

在对外汉语教学和外语教学等领域创出了自己的品牌，形成了自己独

特的办学特色和优势：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培养外国留学生的汉语教学

本科专业，成为全国第一批设立该专业的四所院校之一；招收了第一

批对外汉语教学专业方向的硕士研究生，设立了第一个以对外汉语教

学研究为主要方向的“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博士点；外语教育以培

养对外汉语教学师资为起点，不仅孕育了对外汉语本科专业，此后还

利用学校“小联合国”的语言环境，不断发展外语专业，设立了外国

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点。目前，北语已经发展成为一所以语言教学

与研究为特色和优势，中文、外语、信息科学、经济、艺术等专业协

同发展的多科性大学，已成为我国中外语言、文化研究的学术重镇和

培养涉外高级人才的摇篮。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北语一方面保持在汉语国际教育领域的特

色和优势，另一方面，积极发展相关学科，学科涵盖文学、经济学、

法学、工学、历史学、教育学、管理学和艺术学等八个门类，现有博

士后流动站 1 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 2 个，博士学位授权二级

学科点 17 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 6 个、硕士学位授权二级学

科点 31 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 4 个。其中国家重点学科 1 个，北

京市重点学科 10 个。学校目前设有 3 个学部、8 个直属学院（教学部）、

3 个科研院所，有 13 个省部级以上研究中心（或基地）。 

2018 年，北京语言大学面向海内外诚聘各类优秀人才，具体内容

如下： 

一、学科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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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语言学； 

（二）教育学、心理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经济学、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等。 

二、引聘对象 

（一）杰出人才 

1．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2．国家“万人计划”杰出人才；国家“千人计划”创新人才长

期项目入选者；国家“千人计划”文化艺术人才项目入选者；国家自

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和科技进步奖等国家三大奖一等奖获得者（排

名第一）；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特等奖获得者（排名

第一）；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特等奖获得者（排名第一）； 

3. 与以上相关人才学术水平相当的杰出人才。 

（二）领军人才 

1．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

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国家“百千万人才工

程”入选者； 

2．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讲座教授；文化名家暨“四个

一批”人才国家级人选；国家级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国家自然科学奖、

技术发明奖和科技进步奖等国家三大奖二等奖获得者（排名第一）；

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获得者（排名第一）；国

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获得者（排名第一）；国家级马克思主义理论

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教

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首席专家；在境外知名高校任职

并具有教授及相当专业技术职务者； 

3. 与以上相关人才学术水平相当的领军人才。 

（三）拔尖人才 

1. 国家“万人计划”拔尖人才；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

青年学者；国家“千人计划”青年项目入选者；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

金资助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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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家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和科技进步奖等国家三大奖一

等奖、二等奖获得者（排名第二到第五）；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

优秀成果奖特等奖、一等奖获得者（排名第二到第五），二等奖获得

者（排名前两位）；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特等奖、一等奖获得者（排名

第二到第五），二等奖获得者（排名前两位）；获得本学科领域内最

高奖项或荣誉者；在境外知名高校担任助理教授职位者；  

3. 与以上相关人才学术水平相当的拔尖人才。 

（四）优秀人才 

1．国家“千人计划”（含青年项目）、国家“万人计划”（含

青年拔尖人才）、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含青年学者项目）、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以及“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等高层次

人才项目候选人； 

2．海内外知名高校教授、副教授；教授年龄一般不超过 45 周岁，

副教授年龄一般不超过 40 周岁； 

3．海内外知名高校博士、博士后，年龄一般不超过 35 周岁；重

点引进在海外知名高校取得博士学位或有一年以上海外研修经历的

博士。 

三、人才待遇 

根据应聘者的学术水平与发展潜能，学校为杰出人才、领军人才、

拔尖人才和优秀人才提供工资薪酬待遇、科研启动经费、住房或相关

补贴、科研平台搭建、研究团队人员引进等支持条件，具体待遇面议。 

四、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15 号北京语言大学人事处，邮

编：100083； 

联 系 人：李老师、王老师 

电子邮箱：rsk3@blcu.edu.cn 

联系电话：电话：+86-010-82303093、+86-010-82303090。 

本招聘启事常年有效。 

                                  北京语言大学 

                                 2018 年 3 月 5 日 

mailto:rsk3@blcu.edu.cn

